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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81_8C_E4_c122_484227.htm 法官和检察官的职

业吸引力是巨大的，“官”字契合了人们的传统心理，较高

的社会地位满足了人们的现实需求，因而进司法机关成了许

多求职者的首选，但是由于遴选机制不完善，再加上编制限

制，使许多人知难而退。相比之下，律师职业的开放性成就

了这些人的法律职业追求，一旦通过司法资格考试，成为律

师便不再是难事。 不过，律师群体一直处于流动之中，在绝

对数量增加的同时，也有许多人已经退出。虽然维护正义的

使命感和不菲的经济回报让许多律师对未来充满期望，但职

业的两极分化使一些律师面临生存的压力，承受无奈、落寞

的心灵重负，特别是不确定的职业风险，比如来自公权力机

关的侵害，来自当事人的侵害，让以维权为己任的律师也无

力自保，没有职业尊严。律师职业的风险可以归因于两个方

面，一是来自知识、能力和道德的缺陷，严格地讲，这并不

是风险，而是社会赖以健康运行的正常竞争机制，是律师职

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然而公正的调节器，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

应由自己承担；真正的风险来自于律师制度本身的缺陷，如

律师伪证罪陷阱，这一点是律师区别于其他职业的关键，虽

然公务员面对很多诱惑，有失足的危险，但只要洁身自好，

仍然享有充分的职业保障。但对律师而言，任你如何小心从

事也难以避免不期而来的风险，除非你无所作为或选择离开

。更为重要的不仅是律师职业风险的高发性，而是由此造成

的不利后果的严重性。律师职业不允许试错，这和市场投资



行为不同，投资者一旦发现决策失误，可以采取破产、重组

、转产、拍卖、租赁等多种形式迅速作出反应，实现部分投

资的可逆性，追回支付的货币成本，以便东山再起。而律师

如果失足(不论主动跳入还是被人推下)，绝无上岸的可能。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可能触犯的罪名主要有伪证罪、泄露国家

秘密罪、行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几项，而这些罪大多是

故意犯罪，罪名一旦成立，便会被永久的吊销执业证书。即

便律师只有一般的违法违纪发生，也可能被取消律协会员资

格、吊销执业证书，此种情况下也不允许再次执业。经济学

家认为，当一项已经发生的投入，无论如何也无法收回时，

这种投入就变成了沉没成本，产生沉没成本的原因，是因为

生产活动通常需要某些专用性的资产，而这些特殊的专用性

很强的资产又很难在其他生产活动中使用。法律职业即具有

专业性特点，经过法学院系统培养后掌握的法律知识和技能

就是一项专用性资产，这些资产只能运用于法律职业之中，

在法律职业之外并无多大价值，对普通公民来说，日常生活

根本不需要如此高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一个律

师从学习法律取得本科证书到参加司法资格考试最终取得执

业证书，这中间历经数年，投入无数，如果被吊销执业证书

，将血本无归，损失巨大，而且永无翻盘的机会。 目前，我

国的律师生存于一种尴尬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律师职业道

德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差异让律师无法与医生、教师等职业一

起享有崇高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律师与国家公权力之间

的天然对抗使律师也无法赢得国家的充分信任(刑法第三百零

六条的规定就是明证)，两头不讨好的境遇一直让律师无法进

行合理的角色定位，如果没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和读书人的浪



漫理想，我国律师的发展是难以想像的。因此，要保障律师

职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消除由制度性缺陷而给律师带来的风

险，增加律师豁免权等职业特权，完善以职业保障为核心的

权利体系。同时借鉴国外立法，允许被吊销律师职业证书的

人在具备法定条件以后重新执业，最大限度减少沉没成本，

实现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 (作者单位为山东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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